
议题：社会的“细胞”如何守护我们从小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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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刘红和张强在上海打拼，结婚

后产下一女张小丽，但是有天检查发现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疾病。手

术费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的积蓄还远远不够。

张强非常苦恼，他在日记中写道：

环节一：为人父母的责任

Ø 任务：请你选择一方，并阐明理由。

放弃
抚养

坚持
治疗

“我们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但是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治疗费用我们负担不起，我们要不要放弃她？”



法律咨询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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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1068条】 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Ø 路某某和袁某会面临怎样的法律惩处？遭遗弃的孩子又该怎样抚养？

【以案释法】2017年7月，在上海，路某某和袁某将出生仅一个月的非婚生女儿“小红豆”遗弃在了
上海市儿童医院，并拒绝支付医疗费用。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启动刑事立案监督程序，并协调区民政
局将病愈康复的“小红豆”送往区福利院进行临时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关于监护的禁止性行
为的第一项，就规定了父母不得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或者对未成年人
子女有家庭暴力的行为。 

对于遗弃未成年子女，情节轻微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45条】的规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恶劣构成犯罪
的，可依据我国《刑法》【第261条】的规定：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



【法院判处】2019年8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遗弃罪分别判处陆某某、袁某有
期徒刑八个月和六个月。考虑到“小红豆”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由于离婚、年龄等原因也
不具备抚养条件，2019年11月，法院最终指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为“小红豆”的监护人。



u 小丽在课间和同学玩耍，不小心用文具划伤了同学的眼睛，学校说让我们赔偿，我们要赔偿吗？

Ø 任务：每小组领一条问题，请帮助刘红解惑。法律咨询组给出相关法条内容。

【情境】

u 我一个人抚养小丽太艰难了，王某夫妇愿意领养小丽，但是据说办理领养协议之后，我就再也
不是小丽的妈妈了？

u 小丽这段时间沉迷电子游戏，我就罚她做做家务，还能有什么办法？

刘红的日记

u 我和张强感情破裂，协议离婚了，小丽跟我生活。我要求张强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他却因为
我就拒绝让他探望孩子拒绝支付，这合理吗？

一年过后，刘红带着小丽嫁给了杨斌，并生下儿子杨小铭。

赔
偿

不赔
偿



① 子女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
亲享有探视权，同时也应当按时支付孩子的抚养、教育费用。
③父母对子女有进行批评教育和合理惩戒的权利。
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因为合法收养关系而结束。

法律咨询小组

《民法典》【第1068条】 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第1084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
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不满
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
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第1086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
有协助的义务。

《民法典》【第1111条】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
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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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抚养义务，也有教育义务：  
   ①父母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子女，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有残疾的未成
年人，更不得有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②父母应当让适龄儿童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阻碍其入学或
迫使其中途退学、辍学。
   ③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因合法收养关系而结束）
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PS：非婚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一样的）

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与权利

注意：
1.抚养：长辈对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和教养，抚养到子女成年乃至具有
独立生活能力（成年子女无劳动能力；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为止。
2.教育：子女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父母不支付教育费用不违法。



【情境】时光飞逝，刘红和杨斌已经步入老年。小丽和小铭也都工
作了，小丽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小铭则去了美国打拼。他们工
作繁忙，一年才有机会回家一次，而前些年因为疫情，小铭接连几
年都没有回家.......杨斌身体抱恙，希望子女多来关心自己。

环节二：为人子女的义务

Ø 任务1.请你说出有关于“孝”文化的名言或典故。
           2.小丽和小铭在父亲生病的情况下应该尽到什么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常回家看
看】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
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
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
止。一些中年或老年丧偶的父母如果想重新找伴侣，子女不应干
涉父母的婚姻自由，不能因为他们再婚而不尽赡养义务。



①经济上供养父母、生活上照料父母、精神上慰藉父母，照顾父母的特殊需求。

②尊重、体贴父母，不干涉父母的婚姻自由，使父母幸福安度晚年。

子女对父母的义务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
敬，何以别乎？ 

——《论语》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

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唐·孟浩然《送张参明经举兼向泾州觐省》

诸子生涯各有成，从来孝顺两边生。—— 唐释师范《颂古四十四首》



Ø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空
巢老人”和独居老人，人数已突破1亿。

Ø “空巢老人”怎么办，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现实问题。一
面是老人越来越多，一面是年轻人越来越忙。老龄化、少子化，
经济发展带来工作的流动，让老人们“空巢”成了普遍态。

      “老有所养”，子女无疑是第一责任人，家庭给

予老人的不仅仅在于及时的照顾，更有着精神上的寄

托。解决老人空巢问题，需要子女和家庭端给予更多

的付出和努力。



【情境】刘红和杨斌的邻居隔壁——老王是一个70岁的老人，其老

伴和儿子均已去世，一人独居，随着年龄逐渐增大，老王开始担心

自己在突然患病或者老去之后，将因为无人赡养而得不到照顾，同

时也担心自己的财产有被他人侵夺的风险。

环节三：我的余生我做主

Ø 任务1.养老必须靠子女吗？没有子女的人如何安度晚年？

Ø 任务2.面对老王的担心，请你为老王介绍一下成年意定监护制度。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
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
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
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该成
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有：
1.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
3.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
4.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和诉讼;
意定监护基于自己的意愿，法定监护基于法律规
定的条件和程序。
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



 抚养 赡养（扶助） 扶养(狭义)

区
别

定义
父母为子女的生活、学
习等提供物质条件，在
生活上加以妥善照料

子女在精神上、生活上
给予父母关心和照料

平辈人之间在物质上
和生活上相互扶助

适用
范围 适用于长辈对晚辈 适用于晚辈对长辈 适用于平辈之间

扶养
（广义）

指一定范围内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法定权利和义务，没有身份、辈
分之分，是抚养、扶养、赡养的统称。

联系
① 都是法律规定的家庭成员间应履行的义务，不履行这些义务将会受到
法律的制裁。
② 都是构建和睦家庭的条件。

知识拓展



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等侵
犯家庭成员权利、破坏家庭和睦的行为。实施
家庭暴力、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的，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相关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注意：

虐待：持续性、经常性的肉体摧残或精神折磨；
家庭暴力：一次或短期的肉体摧残。

对家庭暴力说“不”



家和万事兴

育小职责大

敬老是义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赡养义务

成年意定监护制度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

侵犯家庭成员权利、破坏家
庭和睦的行为

知识小结



 龙应台在《目送》一书中写到：“我慢慢地、

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

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

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世间将所有爱都指向团聚，

唯有父母的爱指向离别。



课后作业

作业：当我们自己遇到家暴时，应该如何自助和向外求助？

来自全国妇联的一项数据显示“全国2.7亿个家

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并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违法行为。

因此我们应坚决对家庭暴力说“不”。


